[bookmark: _GoBack]策勒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农用地级别划分及承包价指引（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的经营管理，维护农村经济秩序，促进农村集体“三资”保值增值，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指引，提供参考。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确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流转提供价格参考。
任何形式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流转合同约定价格可高于本指引公布的同类土地参考价，若低于本指引公布的同类土地参考价下限50%的，须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承包方拟将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在同等条件下，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优先流转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有农用地，其承包经营应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书面同意，或严格在其授权范围内进行。法律、法规对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指引仅作为此类土地承包经营的内部定价参考，不得作为超越权限对外发包的依据。
二、土地级别划分依据
（一）土壤肥力与质地：土壤肥沃、保水保肥能力强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且土壤中养分含量高、结构良好，更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可划分为高等土地；砂土、盐碱土等肥力较低、质地较差的划分为低等土地。
（二）灌溉条件：靠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源地，地下水位合理，有完善灌溉设施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能保证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供应，可划分为高等土地；远离水源且缺乏灌溉设施的土地，划分为低等土地。
（三）地形地貌：地势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种植条件优越，便于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种植，可划分为高等土地；山地、丘陵地区的农用地，因地形起伏大，不利于大型农机具操作和大规模生产，划分为低等土地。
（四）地理位置与交通便利程度：交通便利与邻近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农产品运输成本低、销售便利，经济价值高，可划分为高等土地；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农用地，因运输成本高、销售渠道受限，划分为低等土地。靠近国道或省道的农用地，其承包价格往往比交通不便的地方高。
三、价格形成参考机制
县农业农村部门每年度发布主要农用地流转市场均价、主要农作物亩均净收益等参考信息，集体经济组织参照上述信息，结合本地土地实际情况，通过民主决策程序协商确定承包费。各类各级土地的承包费，一般不得低于该地块近三年主要农作物亩均净收益的30%。在遵循上述定价原则的基础上，就承包费的确定做以下具体安排：
（一）分类设置过渡方案
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发包价格应确立过渡期，以参考（指导）价格标准为基准，实行3年过渡期调节，逐步实现实际租金水平与基准地块价折算理论租金水平合理接轨。策勒县集体农用地发包价格过渡期标准如下。
策勒县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发包价格过渡期指导标准（三年过渡期）
单位：元/亩·年
	地类
	级别
	区域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耕地
	一类地
	平原
	400
	420
	440

	耕地
	一类地
	山区
	300
	320
	340

	耕地
	二类地
	平原
	330
	350
	370

	耕地
	二类地
	山区
	230
	250
	270

	耕地
	三类地
	平原
	240
	260
	280

	耕地
	三类地
	山区
	120
	140
	160

	耕地
	四类地
	平原
	150
	165
	180

	耕地
	四类地
	山区
	50
	60
	70

	园地
	一类地
	—
	700
	750
	800

	园地
	二类地
	—
	600
	650
	700

	园地
	三类地
	—
	500
	550
	600

	园地
	四类地
	—
	400
	450
	500


注明：园地不适用高标准农田溢价规则。
过渡期价格指引仅适用于过渡期内新签订或期满续签的承包合同。对正在履行且尚未到期的承包合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本指引为依据单方要求变更承包费。
（二）考虑承包期限
1.短期承包：承包期限较短，如1-2年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地承包，承包价可相对低一些，但不宜过低，承包费的确定应充分考虑承包期限长短对经营投入回报周期的影响，由双方协商确定。
2.长期承包：对于承包期限较长，如3-5年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地承包，承包价可相对高一些，承包费的确定应充分考虑承包期限长短对经营投入回报周期的影响，由双方协商确定。
3.承包期限的长短影响经营投入的回报预期，是协商承包费的重要参考因素。建议流转双方结合经营项目的投入产出周期，充分协商确定与承包期限相匹配的承包费水平。
（三）高标准农田不单独设价，按其实际耕地条件归入相应级别确定承包费。其基础设施的折旧与维护成本，由流转双方在承包合同中另行约定。
四、发包价格的定价程序
（一）前期准备
1.成立定价小组：通常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四老”人员等组成定价小组，负责对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的发包价格进行评估和确定。小组成员应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和专业知识，能够充分反映村民的意愿和保障集体利益。
2.开展土地调查：由村集体定价小组对农用地的面积、土壤肥力、地理位置、灌溉条件等自然状况，以及土地的现有利用情况、周边土地的经营状况等进行详细调查，并根据（策勒县农村集体农用地定级评分表）进行打分，根据分值依次划分地类等级，为定价提供准确依据。
（二）拟定定价方案
1.参考市场行情：定价小组需了解当地同类土地的流转价格、农业生产收益情况、农产品市场价格等市场信息，以此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确保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发包价格与市场水平相符。
2.考虑成本因素：核算土地开发整理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成本因素，合理确定价格底线，以保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收益和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3.制定初步方案：根据土地调查结果和市场参考，定价小组制定初步的发包价格方案，明确不同等级、不同地段农用地的价格范围和定价原则。
（三）民主决策程序
1.村党支部提议：村党支部对定价方案进行研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确保定价方案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农村发展规划。
2.村“两委”商议：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共同对定价方案进行商议，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对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论证。
3.党员大会审议：将定价方案提交村党员大会进行审议，党员们充分发表意见，对方案进行完善和优化，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民主监督作用。
4.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对定价方案进行表决。经本村的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岁以上农民的过半数或本村三分之二以上农户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后，定价方案才能正式生效，充分体现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的原则。
已依法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且实行村社分账管理的，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发包方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拟定，经监事会审核，提交成员（代表）大会按法定比例表决。村党组织应发挥领导把关作用，村民委员会应配合做好协调服务，但不得直接替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决策。尚未成立独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执行。
（四）公示与审核备案
1.公示定价方案：通过村务公开栏、广播、网络等有效形式，将定价方案及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决议内容向全体村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七日，接受村民的监督和质询。
2.审核备案审批：将定价方案、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报乡（镇）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审核备案，向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的，由乡（镇）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心进行审核备案。向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单位或个人发包的，在履行民主决策程序后，还应当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的，发包合同无效。
（五）定价调整与监督
1.定期评估调整：建立定期评估机制，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土地条件改善、农业政策调整等因素，适时对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发包价格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价格的合理性和适应性。
2.监督与纠错：乡（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等加强对集体农用地、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高标准农田发包价格定价的监督指导，防止出现定价不合理、暗箱操作等问题。对违反定价程序和规定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保障农村集体资产的安全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本指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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